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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建文〔2018〕226 号

郑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印发《2018 年秋冬季扬尘污染治理期
间混凝土运输车辆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建设局、各混凝土生产企业：

为治理扬尘污染，打好秋冬扬尘污染攻坚战，按照市委、

市政府要求，制定《2018 年秋冬季扬尘污染治理期间混凝土

搅拌车辆管理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2018 年 11 月 14 日



2018 年秋冬季扬尘污染治理期间
混凝土运输车辆管理工作方案

按照《郑州市 2018-2019 年秋冬季扬尘污染防控实施方

案》、《郑州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18）修订》等文件的

要求，为进一步提升郑州市施工工地扬尘污染综合整治管理

水平，开展好秋冬扬尘污染防治攻坚工作，加强预拌混凝土

生产企业的行业管理，做好预拌混凝土运输车辆的管理工

作，现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夯实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车辆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健全

企业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的工作机制，督促企业建立完善的车

辆和驾驶员安全管理教育制度，全面加强车辆管理工作，为

打赢秋冬扬尘污染治理攻坚战做出贡献。

二、工作任务

（一）开展混凝土运输车辆管理宣传活动

依据扬尘治理相关法律法规、《郑州市 2018-2019 年秋

冬季扬尘污染防控实施方案》、《郑州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2018）修订》等文件的要求，对混凝土运输车辆所属企业



管理人员及驾驶员开展宣传活动。要求相关人员对相关要求

熟记。各企业应加强与新闻媒体的联系沟通，积极提供混凝

土运输车辆整治素材，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社会宣传和舆论

监督作用。

（二）开展混凝土运输车辆管理及驾驶人员培训活动

各混凝土搅拌企业应按照郑州市控尘办的要求组织混

凝土运输车辆管理及驾驶人员进行学习培训。学习培训内容

主要是：相关政策、法律法规；《郑州市 2018—2019 年秋冬

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方案》等相关文件；扬尘污染治理

期间车辆管理的相关要求等。各混凝土生产企业于 11 月 16

日前签订《2018 年秋冬季扬尘污染治理期间混凝土搅拌车辆

行为规范承诺书》。

（三）开展混凝土运输车辆整治活动

1. 各县（市、区）建设局对预拌混凝土运输车辆实行

属地管理，社会监督全面覆盖，拓展网络、电话、短信等多

种举报方式，建立并落实查处反馈制度。

2. 要求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提高混凝土运输车辆 GPS

设备安装使用率，并将安装 GPS 设备的车辆接入郑州市散装

水泥服务综合服务平台。

3. 混凝土生产企业要完善各项内部管理制度，建立与

交通违法、交通事故、扬尘污染、违规营运挂钩的内部处理

机制，健全企业日常安全教育机制，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

4. 混凝土生产企业开展预拌混凝土运输车辆安全隐患



排查工作。

5. 各企业对出入混凝土生产企业和施工现场的混凝土

运输车辆实行 100%清洗，并达到清洗标准，严禁混凝土运输

车辆出现跑、冒、滴、漏现象。未经清洗或清洗未达标车辆

严禁出入生产企业和施工现场。

6. 混凝土生产企业运营的混凝土运输车辆必须达到国

Ⅳ以上标准、且排放达标，按照规定路线和时间段行驶，每

天 3点至 15 点之间运输，其它时间停止运输。

（四）开展混凝土运输车辆管理工作督查活动

1. 各相关企业应积极配合市政府相关部门开展联合执

法专项行动。

2. 各县（市、区）建设局应加强对混凝土生产企业的

监督检查力度，监督混凝土生产企业严格落实安全检查主体

责任。加强对混凝土生产企业的监督管理，禁止不符合规定

的车辆进出站。

3. 各县（市、区）建设局应加强对施工现场的监督管

理，杜绝超载车辆、未经安全检查以及不符合相关规定的车

辆进出施工现场。

三、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强化责任。各单位要充分提高对此次

活动的认识，进一步强化责任，做好统筹协调，督促企业和

相关人员切实落实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控各项文件要求，各司

其责，协同配合，圆满完成工作任务。

（二）完善制度，形成合力。按照市政府要求，各相关



单位要深入调研，互相配合，结合我市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

车辆管理的实际情况，完善管理措施，形成监督管理的合力。

对于不按照相关规定管理混凝土运输车辆的生产企业和违

规车辆，将进行网上公示，并同时通报市攻坚办、市公安局

等相关单位进行处罚。对于保障郑州市重点工程建设的混凝

土运输车辆，应由各混凝土生产企业将保障重点工程建设的

运输车辆详细信息报送至郑州市散装水泥办公室办理市区

通行相关事宜。

（三）主动作为，确保实效。各单位要在建立完善有

效管理工作机制的基础上，加强日常督导检查，及时发现和

解决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主动攻坚克难，严格依照市政府要

求的工作时限，确保各项工作的圆满完成并针对工作的情况

开展定期和不定期的督查。



郑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2018年 11月 14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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